臺東縣稅務局復查決定書

申　請　人：胡00先生　 住址：臺中市大里區000街00號
上列申請人因地價稅事件，不服本局100年3月30日東稅財字第1002002682號函所為處分，於100年5月4日申請復查一案，本局依法決定如下：

主文：復查駁回。
事　實
緣申請人所有臺東縣太麻里鄉00段281地號土地（以下稱系爭土地），原經本局於92年9月1日東稅財字第0920039943號函核准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在案，嗣經本局清查發現申請人及其父胡00原設籍於系爭土地之地上房屋（門牌號碼：臺東縣太麻里鄉00村00街00號），惟申請人之父胡00已於94年8月3日於該址死亡除戶，申請人亦於94年11月24日遷出該址，迄至本案調查日100年3月25日止並未有其他直系親屬於該址辦竣戶籍登記，致不符土地稅法第9條、第17條自用住宅用地之規定，應自95年起恢復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，遂依稅捐稽徵法第21條第2項規定，以100年3月30日東稅財字第1002002682號函向申請人補徵95年至99年原應繳納之地價稅差額5,675元，申請人不服，乃提起本復查。
理　由

一、申請人復查理由如下：
（一）申請人雖將戶籍遷出，但仍住於此屋，無供營業或出租之情事，用途並未變更，依據大法官會議第420號解釋意旨及土地稅法第9條、第17條及第41條規定，系爭土地仍屬自用住宅用地。

（二）依據行政程序法第9條規定，申請人於95年遷戶口時，貴局即已得知，並將地價稅繳款書改寄至台中（即申請人目前戶籍地），若貴局認已不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，則應為變更之處分，並立即通知申請人，然至5年後始為變更之處分，並溯及補徵稅金。此情形若貴局早已知之，應為變更處分而不為，係屬瀆職，且違行政程序法第8條之規定；若為疏失未為變更處分，則為失職。．．．人民因不知或誤解法律規定，行政機關依上述規定，有立即通知並更正之作為義務。

（三）貴局以本處分撤銷95年至99年已生效之自用住宅課稅處分，係認前述處分違法。若此，則前述處分係屬行政法上違法授益之行政處分。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須保障人民之信賴利益．．．，貴局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8條及第117條之規定。況且第117條撤銷權之行使，依第121條之規定，應於二年內為之。
2、 按「本法所稱自用住宅用地，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、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，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。」、「合於左列規定之自用住宅用地，其地價稅按千分之2計徵：1、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3公畝部分。2、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7公畝部分。國民住宅及企業或公營事業興建之勞工宿舍，自動工興建或取得土地所有權之日起，其用地之地價稅，適用前項稅率計徵。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，適用第一項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繳納地價稅者，以一處為限。」、「依第17條及第18條規定，得適用特別稅率之用地，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每年（期）地價稅開徵40日前提出申請，逾期申請者，自申請之次年期開始適用。前已核定而用途未變更者，以後免再申請。適用特別稅率之原因、事實消滅時，應即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。」、「主管稽徵機關應於每年（期）地價稅開徵60日前，將第17條及第18條適用特別稅率課徵地價稅之有關規定及其申請手續公告週知。」、「稅捐之核課期間，依左列規定：一、．．．二、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實貼之印花稅，及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稅籍底冊或查得資料核定課徵之稅捐，其核課期間為5年。三、．．．在前項核課期間內，經另發現應徵之稅捐者，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罰；在核課期間內未經發現者，以後不得再補稅處罰。」分別為土地稅法第9條、第17條、第41條、第42條及稅捐稽徵法第第21條所明定。

三、另「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；其上級機關，亦得為之。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不得撤銷︰一、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。二、受益人無第一百十九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，而信賴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，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。」及「第117條之撤銷權，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得於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二年內為之。補償請求權自行政機關告知其事由時起，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」又分別為行政程序法第117條及第121條所規定。

四、末按「主旨：依土地稅法第17條及第18條規定，得適用特別稅率之用地，於適用特別稅率之原因、事實消滅時，應如何恢復一般稅率課徵地價稅一案，請依說明2 會商結論辦理。說明：2 、本案經邀集有關機關會商獲致結論如下：『（1）依土地稅法第17條及第18條規定，得適用特別稅率之用地，於適用特別稅率之原因、事實消滅時，應自其原因、事實消滅之次期起恢復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。……』」、「主旨：黃陳○○所有土地經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後，因故遷出戶籍，核與土地稅法第9 條規定不符，雖實際居住該地，仍應依規定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。」復為財政部80年5月25日台財稅第801247350號及85年1月5日台財稅第842159474號所函釋。

五、查「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，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：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，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。」固為大法官會議第420號所解釋，惟該解釋文意旨已首先闡明「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，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」。惟按「國家對人民稅捐之課徵或減免，係依據法律所定要件或經法律具體明確授權行政機關發布之命令，且有正當理由而為合理之差別規定者，與租稅法定主義、平等原則即無違背。」亦為大法官會議第565號所解釋，其意旨係指國家課予人民納稅義務，均須有法律明文規定，且法律所規定之要件或經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予行政機關發布之命令，有正當理由而為合理之差別規定者，並不違背租稅法定主義與平等原則之謂。本案係原依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，嗣後因不符自用住宅用地之法定要件，而為本局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案件，是以首應釐清何為「自用住宅用地」？倘經審查已不符自用住宅用地規定之要件，即當然無土地稅法第17條自用住宅用地稅率之適用。按前揭土地稅法第9條之規定，其意旨係指須同時具備1.須為該土地之所有權人或其配偶、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。2. 未出租。3.未供營業使用等要件，始為土地稅法第9條所稱之自用住宅用地。惟查申請人於94年11月24日即將戶籍遷出該址（遷至臺中市大里區好來三街23號）原戶籍又無其他直系親屬，致系爭土地不再符合自用住宅用地所規定之法定要件，從而本局據以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補徵系爭土地之地價稅尚無違誤。至申請人辯稱：土地稅法第9條關於戶籍規定是屬形式審查要件、土地稅法第17條適用自用住宅優惠者，以一處為限係對家庭之優惠，而非對自用住宅之優惠、及雖將戶口遷出，然用途未變更．．．雖將戶口遷出，然仍住其屋上云云，依據上開土地稅法第9條、第17條規定及前揭財政部80年5月25日台財稅第801247350號及85年1月5日台財稅第842159474號函釋意旨，仍應維持原按一般用地稅率改課地價稅之處分以資適法。

六、次查申請人初始於92年8月22日向本局提出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申請書，申請系爭土地改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，嗣經本局審查符合規定，即於92年9月1日東稅財字第0920039943號函知申請人，准自92年起適用，並於該函說明三告知申請人「前揭土地地上房屋如有原核准原因、事實消滅時，請於30日內向本處申請，否則應依土地稅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及有關規定補稅並處罰。」。況依土地稅法第41條「依第17條及第18條規定，得適用特別稅率之用地，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每年（期）地價稅開徵40日前提出申請，逾期申請者，自申請之次年期開始適用。前已核定而用途未變更者，以後免再申請。適用特別稅率之原因、事實消滅時，應即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。」之規定意旨，納稅義務人於其土地適用特別稅率之原因、事實消滅時，本即有主動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之義務，惟申請人反歸責於本局未盡通報之責，與法尚有未合。

七、「稅捐之核課期間，依左列規定：一、．．．二、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實貼之印花稅，及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稅籍底冊或查得資料核定課徵之稅捐，其核課期間為5年。三、．．．在前項核課期間內，經另發現應徵之稅捐者，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罰；在核課期間內未經發現者，以後不得再補稅處罰。」為稅捐稽徵法第第21條所明定。本案係地價稅補徵案件，依前揭規定，其核課期間為5年，於此5年期間內本局如發現另有應予補徵之稅額，即應隨時依法補徵，尚無應否補徵之裁量空間。準此，申請人所主張應為變更處分之時點及所訴稱之瀆職、失職等情節，尚非本案補徵地價稅之處分適不適法所應考慮事項。

八、本案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：

（一）地價稅係每年徵收1次，且主張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，除須具有信賴基礎外，尚須有信賴表現，且信賴表現與信賴基礎間須有因果關係。本案申請人未提出確切之事證，以證明其有何因信賴而展開具體之信賴行為；於適用特別稅率之原因、事實消滅時又未依規定申報，況且本案係依土地稅法及稅捐稽徵法第21條補徵地價稅之處分，乃變更或更正錯誤之原核定，本質上係一負擔處分，尚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。（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判字第921號判決可參）

（二）至申請人主張之行政程序法第117條、第121條違法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，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「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．．．。」之規定意旨，本案並非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之案件，於法尚無適用之餘地。
綜上論結，本案申請復查為無理由，爰依稅捐稽徵法第35條規定決定如主文。
局長　陳　英　忠
中華民國一○一年三月七日
申請人如有不服，應於收受本決定書次日起30日內，繕寫訴願書（二份）逕送本局，再由本局層轉訴願管轄機關台東縣政府。
訴願人提起訴願，應先繳納本件復查決定應納稅額之半數，若逾繳納期限三十日仍未繳納者，本局將移送強制執行。
